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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国广播电视新闻“百佳”推优办法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坚

持正确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，

创新方法手段，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、引导力、影响力、

公信力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舆论支撑。

强化新闻立台，深入实施“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质量提升

工程”，发挥优秀新闻作品和人才引领示范作用，激励推出

更多优秀新闻作品、打造更多优秀新闻节目、培养更多优秀

新闻人才，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新闻宣传水平和舆论引导能

力，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。

二、推优范围

1.由各级广播电视台原创，在上年度（即 2023 年度）

播发的新闻节目、作品均可参加推优。

2.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或国家广播

电视总局颁发的播音员主持人证，在广播电视台及所属新媒

体平台账号专职从事新闻采访报道的记者，新闻节目播音

员、主持人和新闻作品的编辑均可参加推优。5 年内有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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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职业道德记录的人员不得参加推优。

三、推优项目及标准

1.优秀广播新闻（10 件）：包括消息、评论、专题、系

列报道、直播等体裁。内容真实，思想性、新闻性强，表述

准确、逻辑清晰严谨、结构完整，牢牢把握时度效。消息应

简明扼要；评论、专题、系列报道、直播等应主题鲜明、选

题典型、结构合理。充分利用、合理编辑综合音响元素，发

挥广播特色，社会效果好。

2.优秀电视新闻（10 件）：包括消息、评论、专题、系

列报道、直播等体裁。内容真实，思想性、新闻性强，表述

准确、逻辑清晰严谨、结构完整，牢牢把握时度效。消息应

简明扼要；评论、专题、系列报道、直播等应主题鲜明、选

题典型、结构合理。综合运用图、声、字等元素，生动形象、

立体直观，发挥电视特色，社会效果好。

3.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（10 个）：连续播出半年以上，

不少于 12 期，有统一音频或画面标识；播出的新闻报道时

效性强，主题宣传效果好，热点引导能力强，制作水平较高，

编排合理流畅，形式新颖，充分体现广播电视特色，社会影

响较大。

4.优秀广播电视新闻“头条”（10 件）：各级广播电视台

开设的重点新闻栏目的“头条”新闻。全面深入宣传阐释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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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大党大国领袖的风范魅力。深入报道

本地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的工作举措、实践经验、落实成果，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。

5.优秀广播电视经济新闻（10 件）：不限体裁。深入宣

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，宣传解读经济政策、亮点成就，围

绕经济领域热点问题开展舆论引导，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

的蓬勃动力和光明前景。

6.优秀广播电视调研式报道案例（10 个）：不限体裁。

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坚持“三贴近”“走转改”，深入开展

蹲点式调研采访，让群众成为新闻主角，选材典型、报道生

动、语言质朴，接地气、聚人气、鼓士气，体现提升“四力”

要求。

7.优秀广播电视议题设置案例（10 个）：不限体裁。把

握时度效，议题设置能力强，针对新闻事件、热点话题、社

会现象等，舆论引导力强，着力解疑释惑、回应关切、化解

矛盾。

8.优秀广播电视新闻记者编辑（10 位）：按照德才兼备

的要求，综合考察参评人员的政治思想、业务成绩、工作作

风、职业道德和社会影响，向一线倾斜。采访报道、编辑编

排等能力强，采写、编辑的作品社会效果好。

9.优秀新闻播音员主持人（10 位）：按照德才兼备的要

求，综合考察参评人员的政治思想、业务成绩、工作作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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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道德和社会影响。语言表达及节目驾驭能力强，主持、

播音的节目特色鲜明、社会效果好。

10.优秀广播电视新媒体（10 个）：广播电视台及其所属

频率、频道、节目、栏目等开设的新媒体平台账号或多个关

联平台账号形成的矩阵，近 3 年内无违规违纪记录。网络传

播力强、影响力突出、口碑良好，突显主流媒体新闻品牌价

值。

四、扶持办法

全国广播电视新闻“百佳”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向社会

正式公布，举办年度推优活动并颁发证书。“百佳”推优作

品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重要参考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1.按照确保权威和公平公正的原则，由主管部门相关负

责人、业内专家、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一线代表等担任评委。

2.评审分初评、复评两个阶段进行。复评结果经公示后

最终确认，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nrt

a.gov.cn）上公布。

六、报送办法

1.申报单位通过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评审评奖平台”

（http://xcs.pingshen.nrta.gov.cn）完成申报。2023 年

度全国广播电视新闻“百佳”推优活动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

年 4 月 20 日。

2.地方广播电视台的申报项目，由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

http://jlzg.pingshen.nrta.gov.cn/hkpss/dist/site/jlzg）进行网上申报（填报手册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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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筛选审核后，择优向广电总局报送推荐。中央广播

电视总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项目，由本台相关部门筛选审

核后，择优推荐。

3.申报数量要求如下：

每个省（区、市）所属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教育电视台申

报优秀广播新闻作品不超过 3 件；优秀电视新闻作品不超过

3 件；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不超过 3 个；优秀广播电视经

济新闻不超过 3 件；优秀新闻“头条”作品不超过 2 件；优

秀调研式报道案例不超过 2 个；优秀议题设置案例不超过 2

个；优秀新闻记者编辑不超过 1 名；优秀新闻播音员主持人

不超过 1 名；优秀广播电视新媒体不超过 2 个。
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申报优秀广播新闻作品不超过 9 件；

优秀电视新闻作品不超过 9 件；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不超

过 9 个；优秀广播电视经济新闻不超过 9 件；优秀新闻“头

条”作品不超过 6 件；优秀调研式报道案例不超过 6 个；优

秀议题设置案例不超过 6 个；优秀新闻记者编辑不超过 3 名；

优秀新闻播音员主持人不超过 3 名；优秀广播电视新媒体不

超过 6 个。

4.参与推优作品“主创人员”包括记者、编辑等相关工

作人员。作品播发时未署名或报送人员数量超出规定，按“集

体”申报。数量要求如下：广播消息类、评论类作品主创人

员不超过 4 人；电视消息类、评论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过 5

人；广播专题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过 6 人；电视专题类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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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创人员不超过 7 人，如电视作品超过 30 分钟，主创人员

不超过 8 人；广播系列报道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过 7 人；电

视系列报道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过 8 人；广播电视新闻访谈

类节目主创人员不超过 6 人；广播直播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

过 8 人；电视直播类作品主创人员不超过 10 人。

七、附则

1.各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，对相关材料的真实

性和准确性承担相应的行政及法律责任。如有弄虚作假，一

经查实，取消全国广播电视新闻“百佳”称号，追究有关单

位和个人相应责任并向社会公告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